國立中正大學    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法學英文

	先修科目或
先備能力： 
	無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基礎法律英文之學習為經，內容上以現英美法律體系之侵權法、契約法、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為緯，期使學生建構具備法學英文閱讀及基本寫作之能力及跨法體系法律知識之學習能力。

	學習目標： 
	本課程學習目標為：

1. 培養法學英文能力
2. 熟悉國家考試法學英文之作答

	教科書：
	1. 林利芝，法學英文攻略(系列叢書)，新學林出版。
2. 張冠群，基礎法學英文，元照出版。

3. 老師自編講義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教學要點概述： 

	1. 教材編選：[image: image1.wmf]自編教材 [image: image2.wmf]教科書作者提供 

	2. 教學方法：[image: image3.wmf]投影片講述 [image: image4.wmf]板書講述 

	3. 評量方法：[image: image5.wmf]上課點名 0%, [image: image6.wmf]小考 0%, [image: image7.wmf]作業 0%, [image: image8.wmf]程式實作 0%, 
[image: image9.wmf]實習報告 0%,                         [image: image10.wmf]專案 0%, [image: image11.wmf]期中考0%, [image: image12.wmf]期末考0%, 
[image: image13.wmf]期末報告 0%, [image: image14.wmf]其它 0% 

	4. 教學資源：[image: image15.wmf]課程網站 [image: image16.wmf]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image: image17.wmf]實習網站 

	5.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課程進度： 

	第一週：課程介紹

第二週：侵權行為法(一)
第三週：侵權行為法(二)
第四週：侵權行為法(三)
第五週：契約法(一)
第六週：契約法(一)
第七週：契約法(一)
第八週：期中考
第九週：刑法(一)
第十週：刑法(二)
第十一週：刑法(三)
第十二週：期中考卷檢討
第十三週：刑事訴訟法(一)
第十四週：刑事訴訟法(二)
第十七週：期末考
第十八週：期末考卷檢討


	核心能力：

	1. 法律英文之基本學習能力
2. 積極發掘問題及分析能力

3.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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